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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司机
自学搭建网站

普某原是一名网约车司

机。近年来随着网约车生意

清淡、收入下滑，普某开始寻

找其他门路。听说目前短视

频行业是最赚钱的行业，普

某先是自学剧情剪辑，帮助

短剧引流，但是收入有限。

想着短视频按集收费，如果

自己能搞到资源，整合在一

个网站里面，就可以通过收

费观看源源不断地赚钱。于

是，普某又自学网站建设，并

花2万余元租用了境外服务

器，一手搭建了某短剧网。

同时，他在一些购物网站上低价购买各种盗版的短剧

资源包。几个月后，网站上线时，几乎集结了所有的

热播短剧。

有了网站和资源，普某开始为自己的网站引流。

他先以免费观看吸引用户。2023年9月，网站积累一

定人气后，普某开始了短剧观看收费模式，设定每部

短剧只能免费观看10集。10集以后想要再看，需要

解锁会员。跟其他视频网站一样，购买会员也有不同

的价格，分包月、包年等不同类型，不过因为本身购买

盗版资源包的费用不高，所以普某打的是“薄利多销”

的主意，会员包月，讨价还价9.9元也行；最贵的年会

员也仅需100元，也可以讨价还价。

大约半年，普某经营的网站就吸引了注册会员

7000余人，盈利近万元。

今年2月底，嘉兴某影视公司报警，称普某网站在

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上架了该公司300余部短剧，由

此案发。

涉案短剧数量有多少？

由于该案涉及微短剧影视作品为近几年刚刚出

现的新事物，影视复制品数量的认定，成为案件办理

的难点和焦点。因此，公安机关立案后，金华婺城区

检察院第一时间选派资深检察官提前介入，围绕涉案

短剧数量，涉案金额认定等问题与公安机关沟通，提

出意见或建议。

承办该案的检察官介绍，根据相关规定，网上影

视复制品数量的认定以包含1部及以上电影，或1集

及以上电视剧的1个视频文件视为1份。

检察官认为，微短剧无论从时长，还是每集内容

的完整性上来看，均不同于电影和电视剧。

如本案中，一部完整的微短剧有90集，每集1-2

分钟，所有剧集加在一起，总时长才相当于一部电影，

且每一集仅能体现几个片段，无法形成连贯内容，因

此将一部完整的微短剧作为一份较为合理。而普某

搭建的网站上，有微短剧2500余部。据此，该案中，

依法认定侵权的微短剧数量为2500余部。

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个人以营利为目

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著作权人的文字作

品，音乐、美术作品，视听作品以及计算机软件，通过

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这些作品的，构成侵犯著作权侵

权。同时，根据规定，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或

者传播他人作品的数量合计在五百件（部）以上，传播

他人作品的实际点击数达到五万次以上，以会员制方

式传播他人作品，注册会员达到1000人以上的，构成

“其他严重情节”。

4月3日，婺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侵犯著

作权罪对普某提起公诉。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网约车司机自建网站“叫卖”2500部盗版微短剧
因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被起诉

本报评论员 许梅

普某自学成才搭建网站，公开叫卖2500

多部盗版微短剧资源包。该案的起诉，不仅

是对普某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依法严惩，更

是对网络微短剧爆火行情下的种种乱象敲响

了警钟。

近年来，网络微短剧不仅成为“流量担

当”，还凭借精准营销和卡点充值，实现了流

量快速变现。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网络微

短 剧 市 场 规 模 为 373.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7.65%，2027 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1000 亿

元。但各类乱象也随之而来，除了被大家诟

病剧情低俗、毫无营养、诱导消费外，如今又

孳生了另一类危机：知识产权侵权泛滥。

除了本案中普某自己搭建网站叫卖盗版

短剧外，警方此前在嘉兴等地，还查获了通过

网络平台小程序，非法销售传播侵权短剧的

犯罪团伙，该团伙甚至形成了侵权短剧上架、

销售的一体化黑色产业链。如果说此前种种

是踩踏公序良俗，那这些叫卖盗版短剧则是

公然触碰法律红线。

一直以来，盗版被视为阻碍影视文化产

业发展的顽疾，对传统的院线电影、电视剧

等，我国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打击盗版监

管体系。由此，作为新事物的微短剧，成了不

少违法者的目标，普某案件就足见一斑。

普某的情况是否属于个案？笔者在某购

物平台输入“短剧”搜索发现，“1元看9999+热门短剧”

“一次购买终生免费”等网络短剧资源多得数不过来，消

费者这边付费，那边就可以通过网盘资源下载到所有热

门网剧合集。但反观对类似侵权问题的查处，尤其是对

触犯法律者依法追究刑责的案例，目前仍屈指可数。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微短剧更不应成为低俗文化和

版权侵权乱象的孳生地。面对社会日益强烈的呼声，是

时候通过法律手段，为种种乱象踩下刹车了。

在行业监管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去年已启动专

项治理，下架几万部、几百万集短剧，处理几千个违规账

号，形成了震慑效应。

但这些还不够。要想让这一行业尽快告别“野蛮生

长”，还需通过更强有力的手段，对侵权做法诉诸法律，尤

其是对敢于触犯刑法的闯雷区、踩红线者，依法严厉打击，

划清行业发展红线，营造更为清朗的网络空间，才能让更

多优秀作品和团队脱颖而出，推动微短剧产业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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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音梗“撞梗”，
楂堆公司起诉维权

长沙楂堆甜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在本土

小有名气的饮料品牌，公司享有“楂堆”商

标专用权，核定使用在奶茶、茶饮料商品

上。

2023年4月，楂堆甜品创始人用手机

看短视频时，无意中发现另外一家饮料公

司在其官方直播宣传带有山楂成分的新品

时，直播间背景墙、饮品宣传海报使用了

“快乐楂堆一起嗨”宣传标语。

楂堆甜品公司认为该公司未经许

可，使用带有其注册商标“楂堆”字样的

宣传标语，向天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

院判决该公司立即停止商标侵权行为，

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20余

万元等。

庭审中，被告公司认为，使用“快乐楂

堆一起嗨”的宣传标语不构成商标性使用，

宣传标语与原告的圆形“楂堆”商标不构成

近似，体现的是一款新产品含有山楂成

分。因为楂堆甜品公司主张权利的圆形

“楂堆”商标并未实际使用，被告公司即便

侵权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
构成商标性使用，需赔偿

天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从词汇含义

看，“楂堆”是日常词语“扎堆”谐音臆造演

化而来，具有一定的特殊含义和风格，产生

了区别一般日常词汇的含义，具有新颖性

和显著性。被告将其用在饮品的商业推广

宣传上，使用的位置显著、频率较高。虽然

其产品具有山楂成分，但并不是必须使用

“楂堆”字样才能达到宣传其山楂成分的效

果，使用不具有必要性。实际上，被告宣传

推广的饮品除“金星山楂酸奶昔”外，还有

其他不含山楂的产品。

法院认为，楂堆品牌在长沙地区有较

大影响力，对稍了解该品牌的消费者而言，

进行消费选择时如接触到“快乐楂堆一起

嗨”宣传语，容易误认为该饮品是楂堆公司

的饮品或认为该饮品是原、被告两家公司

共同合作打造的饮品。因此，被告公司的

行为已经起到了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构

成商标性使用。

被告使用的“快乐楂堆一起嗨”的宣传

标语中包含了原告楂堆商标中最有显著性

的文字部分即“楂堆”两字，会导致相关公

众的混淆误认，且被告使用涉案宣传标语

推介的商品与原告商标核定使用范围相

同。

据此，法院2023年12月1日作出一

审判决，判令被告赔偿长沙楂堆公司经济

损失及合理开支6万元。因被告侵权行为

已停止，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上诉至长沙中

院。近日，长沙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谐音梗“撞梗”，这家公司吃上官司
《三湘都市报》虢灿 余航

“喜柿多多”“咸来梅四”“保柚柠”“good抹拧”这些用了谐音梗的饮料名
趣味盎然，吸引了不少喜欢玩梗的年轻消费者。那么，谐音梗有没有知识产
权？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商家在推广产品时使用
谐音梗宣传标语被诉侵权的案例。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夏小帆 张一诺

近两年，短平快的微短剧在网络上出圈。面对巨大的消费市场，金华的普某也决定从中分一杯
羹，不仅在网上低价收罗了各种短剧资源包，还自学搭建短剧网站，做起收费观看的生意。不过近
日，普某还没能赚上大钱就摊上了官司，因涉嫌侵犯著作权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